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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径，包括是否可能由联合国主持召开一个会议，井

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。

1981 年 12 月 17 日

第 103 次全体会议

36/189. 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性

质会议

大会，

圈瞩其 1980 年 12 月 5 日 关于环境方面的国际合

作的第 35/74 号决议的第 13 至 15 段，

耐必需再度唤起各国政府曾于 1972 年 6 月 5 日

至 16 日在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所表示

的夏紧急采取国家和国际合作行动，保护和改善环境

的决心，寰示关切，

礁认该次会议后对环境和环境问题的看法发生重

大变化，还确认人民、资源、环境和发展之间相互关

系的重要性，

瀑偏一次特别性质的会议将使各国政府可以利用

一个难得机会，再次强调它们继续对环境事业和联合

国环境规划署给予承诺和支持，

1. 决定定千 1982 年 5 月 10 日至 18 日在内罗

毕举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一次特别性质的会议，

理事会应就该次会议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

告，

4. 重申大会邀请各国政府为这次特别性质的会

议作出充分准备，并派遣最高政治级别的人员参加，

特别邀请负责环境事务的部长参加这次会议，

5. 隅重应当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提

出的方针制定一个特别新闻方案，由现有资濒中筹供

其大部分经费，

6, 决定执行本决议时，应适当地注意到在筹备

和安排这次特别性质的会议方面必须力求节省，

7. 藏戴非政府组织按照理事会通常遵守的惯例

参加这次特别性质的会议。

9. 会议闭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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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定于 1982 年举行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

特别性质的会议

一 会议临时议程草案

1. 会议开幕。

2. 通过议事规则。

3. 选举会议主席。

4. 组织和程序串项：＠

( a )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，

( b) 选举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。

5. 代表的全权证书。

6. 审壳执行＜人类环境行动计划＞方面的主要成就。

7. 环境领域的今后展望、行动和国际仓作， 以及联合国

环境规划署今后十年需要而对的主要环境趋势．

8. 通过会议报告。

2. 被可本决议附件第一节所列的该次会议的临

时议程草案，

3. 还决宽理事会的议事规则适用于该次特别性 二． 为会议修改理事会议事规则

质的会议，但第 17 、 18 、 19、 31 和 67 条应按理事会 第 17 条（出席和全权证书） 。 本条第 2 款应修改如下 1

的建议予以修改，如本决议附件第二节所载案文，
“应在特别性质的会议开始时任命一个有九个成员 组成的

全权证书妥员会。 其组成 1立 根根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全

权证书委员会的组成。全权证书委员会应 审 在 各代表的

全权证书，井立即 向特别性贝的会议提出报告。 ”

＠在全体会议上的发 ；；预期样仗照联合冈环境规划理事

会 1981 年 5 月 26 日~ 9/2 号决定进行。 （参看《大会正式记录，

第三十六届会议， 补编究 25 号>(A/36/25 和Corr,l)，附件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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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 18 条（选拳）

(a) 本条第 1 款应修改如下1

“具有特别性质的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开始时，理事会应从

其成员国中为这次会议选出一位主席、 三位副主 席、一位

报告员，任期与会期相同，这五人组成理事会的主席团。

主席团应协助主席处理理事会的一般事务。根据下面第

60 条可能设置的会期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主席应被邀参加

主席团的会议。”,

(b) 本条第 2 款无改动。

(C) 本条第 3 款在特别性质的会议期间应暂停适用。

冕 19 条 （任期）。本条在特别性质的会议期间应暂停适用。

算 31 条 （法定人数）。本条应修改如下1

“理事会具有特别性质的会议至少须有三分之一的成员出

席，主席才可宣布开会并准许进行辩论， 任何决定必须在

有过半数成员出席时才能作出。”

算 67 会（非理事会成员国的参加）。本条在特别性质的会议期

间应暂停适用。

36/190. 苏丹－萨赫勒地区内吁向沙漠

大会，

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＂的执

行情况

圈顺其 1977 年 12 月 19 日第 32/170 和 32/ 172、

1978 年 12 月 15 日第 33/88 和 33/89 号决议、 1979 年

12月 18 日第 34/184、 34 / 185 和 34 /187 号决议、以及

1980 年 12 月 5 日第 35/72 和 35/73 号决议，

又圆顺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 1978 年 7 月 21 日第

1978/37 号决议、 1979 年 8 月 2 日 第 1979/51 号决议、

1980年 7 月 23 日第 1980/52 号决议，以及 1981 年 7

月 24 日第 1981/72 号决议，

注重删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 1981 年 5 月 26 日

第 9/22B 号决定＠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 1981

年 6 月 19 日第 81/4 号决定＠，

＠参看＜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六届会议，补编第 25 号》
(A/36/25 和 Corr.1)，附件一。

＠参看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， 1981年，补编第 11

号）（E/1981/61/Rev.1)，附件一。

事议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关于苏丹－萨赫勒

地区内«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H执行情况的报

告，

重申关切沙漠化对苏丹 － 萨赫勒地区的社会经济

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严重影响，沙漠化是主要的环

境退化形式，是脆弱的生态系统的发展障碍，并再度

强调，需要加紧在该地区执行«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

动计划>, @

1. 注熏剽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关千苏丹 － 萨

赫勒地区内«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》执行情况

的报告；

2. 对联合国苏丹 － 萨赫勒办事处代表联合国环

境规划署，并在该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项合办

事业下，帮助该地区各国政府执行《向沙漠化进行战

斗的行动计划＂所取得的进展癡示满童，

3. 满重地注意到由联合国苏丹－萨赫勒办事处

协助执行＂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）的受授国名

单增加了贝宁；

4. 赞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和联合国开

发计划署署长以有效和协调的方式，通过联合国苏丹－

萨赫勒办事处，继续发展这项合办事业，

5. 注重剿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和联合国开发

计划署理事会关于旨在扩大并加强这项合办事业的决

定，井请它们继续大力支持联合国苏丹 － 萨赫勒办事

处，使该处有能力在与该地区的迫切需要相称的规模

上执行其加重的职责；

6, 感谢各国政府、联合国系统各机构、各政府

问组织和其他组织作出贡献，帮助在苏丹 － 萨赫勒地

区内执行＂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》1

7. 促漕各国政府、联合国系统各组织、其他政

府间机构、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，以双边方式或通

过联合国苏丹－萨赫勒办事处或任何其他中间机构，

对苏丹－萨赫勒地区各国政府为向沙漠化进行战斗而

提出的援助要求，作出积极的响应，
■l,．一

@A/36/144，附件。

@A/CONF.74/ 36, ;f,一泳。




